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文件
郑政文 〔2018〕191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
关于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,各有关单位:
按照 《中共郑州市委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

境保护攻坚战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》 (郑发 〔2018〕
22号)精神,为加强市区道路的交通管理,减少机动车排放污
染,经市政府研究,决定对市政府部分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,自

2018年11月20日起停止执行。

附件: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

2018年11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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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郑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

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

1 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市区道路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》 郑政通 〔2009〕33号

2
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限制重型车辆在郑州市部分区域道路
通行的通告》 郑政通 〔2017〕16号

3
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限制国四标准以下重型柴油车在市区
四环以内道路行驶的通告》 郑政通 〔2017〕18号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11月1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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